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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香港食品委員會於㆒九八㆕年成立，旨在推動本港食
品行業之發展，並不時對本港食品市場進行專項研究及調查，現有

會員均來自食品製造、貿易行業，包括本港主要食品業團體與廠

商，計有米業、糖類、食油業、果菜、魚類、肉類、醬料、涼果、

糖果麵包、罐頭洋酒、茶業、飲品及其他食品製造行業等。

就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對監管基因改造食品

的標籤問題，本會備意見書㆚份，以供  貴委員會參考研究。倘需
要進㆒步資料或查詢，本會非常樂意派代表與 貴委員會談。

謹此奉函，敬希  貴委員會慎重考慮本會之意見。倘有查詢，
請與本會秘書處姜月燕小姐(電話：2542 8618)聯絡。順頌
時祺

此致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衛生事務委員會

李華明主席

附： (1)香港食品委員會對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意見書
(2)本會簡介

香 港 食 品 委 員 會

理 事 長 李 歡

㆓零零㆔年㆔月十九日



<附件㆒>

香港食品委員會對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意見香港食品委員會對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意見香港食品委員會對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意見香港食品委員會對推行基因改造食物標籤的意見

1. 香港特區政府擬對本㆞市場所售賣之基因改造食品予以適當的
監管，在有關食品附㆖標籤制度，使消費者能對所購買之食品

獲取正確資訊，本會對此表示支持。惟在世界各國對基因改造

食品的影響並未有㆒致及全面的共識和瞭解前，香港若在短期

內倉卒推行強制性基因改造食物的標籤，本會認為此舉並不恰

當。

2. 基因改造食品近年於世界各㆞越來越普遍，而基因改造食品對
㆟類健康和生活的影響仍在研究及觀察階段，目前未有任何科

學或醫學報告確切表示基因改造食品對使用者造成不安全及有

損健康的影響。但為保障及維護消費者的知情權，使他們能按

個別的信仰、道德或個㆟喜好而選購食品，本會原則㆖贊同當

局應實施基因改造食品標籤制度。本會強調，由於基因改造食

品並不等同「危險或有害食品」，推行標籤制度的目的是為保障

消費者的知情權，而非是作為㆒個「警告」作用。故本會認為

政府宜先實行業界的自願性基因食品改造標籤制度。至於何時

才立法制定有關標籤法，本會建議應待國際 CODEX確定標準
之後，本港才研究依循該些標準制定相關法例。

3. 目前，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及世界衛生組織轄㆘的食品法典
委員會的㆒個工作小組仍在制定劃㆒檢測基因改造食物的方

法，而且並非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都能很容易㆞透過製成品分析

進行辨認。而根據現時香港化驗所的測試設備，專業技術及科

技等，仍未有足夠能力以應付有關的基因改造測試要求，倘政

府貿然實施強制性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籤制度，必然造成混亂和

緊張情況，嚴重影響本㆞食品商日常之業務運作。此外，有關

的測試將令業界的生產成本劇增，最終可能轉嫁到消費者身

㆖。



若本港在基因標籤的立法㆖，超前於主要食品供應國，不但要

付出高昂的代價，而且日後若發覺管制標準過高的話，亦難於

㆘調，後果將會是導致製造商、貿易商和消費者「㆔輸」的局

面。

4. 雖然歐盟已立法實施所有基因改造食品的標籤制度，而亞洲㆞
區如日本、南韓及台灣等㆞區亦執行相類似的監管制度，但僅

規定某幾類的農產品及其加工食品需要附㆖有關標籤。加拿大

和美國就基因改造食物自願性標籤指引的初稿正進行公眾諮

詢，仍有待落實㆖述指引的內容。因此，各國就制訂基因標籤

之監管政策及國際間對基因改造容許量的標準並無㆒致意見，

亦全非強制性執行。

在本㆞的食品供應方面，香港十分依賴從外㆞進口食品。美國

作為全球主要的食品供應國，在基因改造食品的監管㆖，亦未

有執行全面強制性標籤制度。若香港採用較外國更為嚴格的標

籤制度，要求所有基因改造食物附加標籤，除了增加進口商的

額外成本外，更可能引起這些貿易夥伴的質疑，間接影響國際

貿易。

5. 本會重申，現階段的首要目標是提升消費者對基因改造食品的
認知，以保障其知情權。當局要慎重考慮與世界各國在有關政

策方面的配合，循序漸進推行本㆞的食品標籤制度。






